附  件

淮滨县奋战二季度确保“双过半”落实意见任务分解清单
	序号
	落实意见具体内容
	牵头领导
	[bookmark: _GoBack]牵头单位
	责任单位

	1
	梳理落实我县促进外贸稳量提质相关政策，健全重点外贸企业包联机制；汇总重点外贸企业融资需求，开展“清单式”管理，严格落实外贸发展扶持政策，按政策要求，及时拨付奖补资金。
	陈道华
	县商务工信局
	县开发区
县财政局

	2
	落实上级关于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推动金融加力支持外贸企业若干措施；在小微企业融资协调机制办公室增设外贸工作组，负责推进全县小微外贸企业的融资协调工作。
	陈道华
	县商务工信局
	县金融服务中心
淮滨金融监管支局
县发改委
县开发区

	3
	积极动员我县外贸企业参加2025郑州跨境电商大会、河南投洽会、外贸优品网上行等活动，积极支持企业参加省推荐名录内的国际性展会，拓宽企业出口渠道。加快发展新业态新模式，开展“跨境电商+产业带”对接活动，进一步扩大跨境业务进出口规模。
	陈道华
	县商务工信局
	县发改委
县招商服务中心

	4
	依据省市出台的新时期推动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指导意见，研究提出淮滨县落实措施，进一步规范招商引资行为，举办2025年淮滨县—长三角地区产业合作对接活动，邀请吴江河南商会、上海信阳商会等周边商协会代表及苏州本地企业家参会，争取签约一批主导产业项目；组织参加第四届中国—中东欧国家博览会暨国际消费品博览会，洽谈对接一批意向合作企业；开发区组建招商服务中心，对接长三角、珠三角等地纺织服装产业转移，开展招商活动。
	陈道华
	县招商服务中心
	县商务工信局
县发改委
县开发区

	5
	围绕“乐购河南·品质生活”，办实第二季度促消费活动。加力扩围以旧换新，落实省农机、老旧营运货车等领域实施方案，出台家装厨卫、电动自行车等领域以旧换新实施细则。
	陈道华
	县商务工信局
	县发改委
县农业农村局
县交运局
县住建局
县文广旅局
县农机中心

	6
	加快实施淮滨县静脉产业园，推进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生活垃圾绿色分拣中心等项目建设，加快构建完善先进的再生资源循环利用体系。
	程  涛
	县城管局
	县发改委
淮滨生态环境分局

	7
	加快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建设，加强对废旧家电家具等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建设的支持力度，统筹用好相关专项资金，支持再生资源回收体系试点企业建设。加强对我县废钢铁、废铝、废塑料加工等再生资源综合利用规范条件企业的管理，加快推动我县再生资源循环利用产业发展。积极引导再生资源企业以县城、乡镇为重点，改造提升仓储配送中心、售后维修和家电回收等服务网点，进一步倡导完善“互联网+回收”模式，争取政策资金支持。
	陈道华
	县商务工信局
	县财政局
淮滨生态环境分局
县发改委
县供销社

	8
	以淮河文化赋能城市经济，谋划建设文旅休闲消费街区，积极组织向省、市推荐夜经济集聚区。
	田怀玉
	县文广旅局
	县城管局
县发改委
县淮河文化园区

	9
	持续做好白名单项目“挖潜”工作，围绕加强房地产“白名单”项目贷款投放，扩大收购存量商品房规模，2025年6月底前基本完成保交房项目交付。持续落实“购房财政奖补”专项工作，围绕对购买居家适老化改造产品的老年人家庭，按照适老化改造；按照其购买居家适老化改造产品总费用的30%给予补贴，每房补贴上限为1.2万元。
	程  涛
	县房管中心
	淮滨金融监管支局
县民政局
县住建局

	10
	持续开展老旧小区改造工程。针对2025年14个老旧小区改造计划工作目标，严格老旧小区改造资金管理，加快推进改造进度；做好建筑业企业第二季度产值申报工作。
	程涛
	县住建局
	县房管中心
县公路事业发展中心
县财政局

	11
	严格落实2025年省重大项目“双百工程”工作方案，按照“一项目一专班、一项目一方案”推进原则，全力推动项目实施。分指挥部开展重大基础设施项目集中督导和调度，协调解决项目建设中的困难问题，2025年6月底前实现项目全覆盖。积极做好全省重大项目集中观摩活动，6月底前2024年25个专项债券项目全部开工，6个省重点项目、2个“双百工程”项目、24个市重点项目投资额均完成年度计划的60%以上，7类重点项目总入库率达到50%以上。
	李菲漓
	县发改委
	县财政局
县项目推进中心
县商务工信局
县开发区
县交运局
县临港产业集聚区
县文广旅局

	12
	落实好《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加力推动基础设施投资回升向好若干措施的通知》（豫政办〔2025〕21号），用足用好专项债券用作项目资本金政策，谋划储备一批专项债券用作项目资本金的重点项目。规范实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新机制，用好特许经营模式，吸引民间投资参与水利、市政等领域项目建设。加大政策宣传力度，推动符合条件的项目申报发行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
	李菲漓
	县发改委
	县财政局
县水利局
县城管局
县交运局
县公路事业发展中心

	13
	开工建设港口扩容提质工程、绿色船舶项目，加快推进疏港铁路专用线、航道提升、船舶制造核心区、四湖同运等项目建设进度。
	田怀玉
	县交运局
	县发改委
县文广旅局
县临港产业集聚区

	14
	开工建设鼎信公司开发区100兆瓦/200兆瓦时独立共享储能电站；加快推进开发区23个区中园源网荷储一体化项目全覆盖；积极推动“千乡万村”驭风行动试点工作，加快20兆瓦试点项目前期工作；持续提升电网承载能力，有序发展户用分布式屋顶光伏。
	陈道华
	县开发区
	县发改委
县供电公司
县逊德公司

	15
	全力推进大别山临淮灌区项目前期手续，编制现代水网建设规划。
	李  栋
	县水利局
	县发改委

	16
	细化90家企业包保服务方案并建立台账，收集汇编淮滨县惠企政策，督导各相关单位开展惠企政策宣讲活动，帮助重点工业企业申请资金奖补，助力企业纾困解难；落实《河南省支持企业“小升规”若干措施》（豫政办〔2025〕19号），支持企业入规纳统；开展政银企对接活动不少于12场次，帮助企业解决融资难问题；开发区落实工业企业、工业项目班子成员包保责任制。
	陈道华
	县商务工信局
	县发改委
县金融服务中心
县开发区
各乡镇（街道）

	17
	按照省市营商环境监测方案指导各职能部门开展营商环境无感监测数据归集和服务流程优化；落实国家、省、市关于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行为文件要求，督导各“一件事”牵头单位全力推行2025年第一批12件“高效办成一件事”，在省平台上线后及时开展培训、宣传、办件、反馈，确保成效。
	李菲漓
	县营商办
	县市场监管局
县政务信息管理局
县人社局
县公安局
县商务工信局
县财政局
县发改委

	18
	落实好省市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健全多层次常态化政企方沟通交流机制，深化商协会首席金融服务专员工作机制，深入开展“万人助万企”和金融服务民营经济“三进一提升”（进园区、进商会、进企业，提升综合金融服务质效）系列活动，协同发挥融资信用服务平台作用，加力支持民营企业融资。
	李菲漓
	县发改委
	县金融服务中心
县商务工信局
县开发区
县工商联

	19
	加快推进开发区数字化转型，持续申报创建数字化转型示范园区；扩大5G工业互联网覆盖范围，数字赋能纺织服装产业发展；积极申报人工智能典型应用场景案例，培育省级数据企业；加快实施智慧园区、云裳智算项目建设。
	李菲漓
	县发改委
	县开发区
县科技局
县商务工信局

	20
	开展“新服务新供给”重点项目遴选工作。落实推动省、市批发零售业高质量发展相关政策，健全首席金融服务官机制，分领域、分行业组织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开展金融服务，帮助市场主体更好地了解和运用金融产品，2025年6月底前组织开展县政银企对接活动6场次以上。
	李菲漓
	县发改委
	县商务工信局
县金融服务中心

	21
	加强病虫害监测防控、“一喷三防”和农业技术服务，扎实做好抗旱水源调度、机井排查检修工作，确保夏粮丰产丰收。持续抓好中新建肉牛全产业链项目、蒙牛二期现代牧场项目、2024年正大淮滨智慧养殖综合体建设等项目的申报和实施，确保尽快建设完工投产使用。加强生猪产能监测预警，确保能繁母猪数量稳定在绿色合理区间。
	程  涛
	县农业农村局
	县乡村振兴局

	22
	积极开展“万人大招工”、实施“人人持证、技能河南”建设培训、“雁归来”工程、“万名学子回归工程”等行动，扎实开展公共就业服务进校园、“职引未来”等系列招聘活动，为高质量充分就业提供一个集“智能、高效、便捷、精准”为一体的就业对接服务平台。建立“两后生”信息库，结合我县纺织服装产业，开展相关技能培训；制定校园招聘方案，宣传我县产业优势和用工优惠政策，积极引导县内外中高等院校学生来淮实习、就业。2025年上半年完成职业技能培训0.5万人次以上,实现城镇新增就业0.4万人以上。
	郑  伟
	县人社局
	县教体局

	23
	持续推进县农商行改革，制定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方案，落实“四预两打”工作机制，有效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建立动态监测机制，在预算编制和执行中，将“三保”支出列为优先级，确保资金不留缺口。清理闲置资金、结转结余资金，优先用于“三保”领域。清理整合融资平台，严控新增隐性债务。加强电力供需形势分析，做好电力需求侧管理，确保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有序供应。
	宋育轩
	县金融服务中心
	县财政局
淮滨金融监管支局
县发改委
县供电公司

	24
	扎实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开展消防安全“五大”行动攻坚会战，推进化工行业安全专项整治，抓细抓实森林防火、人员密集场所、燃气安全、高层建筑消防、交通运输、危化品生产储运等重点领域、重点环节，坚决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强化防汛抗旱预测预警工作、优化联防联调方案，加强流域洪水、城市内涝等突出风险防范应对。
	李菲漓
程  涛
	县应急管理局
	县安委会
县防灾减灾救灾委各成员单位按职责分工负责



